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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1 . 秘书长谨0 顾，按照国际法委员会章程，他在 A /3 6 /3 7 1号文件内向会 

员国政府递送了于1 9 8 1年 6 月 1 日以前提出的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连同提名国 

的国名。该文件还载有有关委员会组成和选举办法的资料。

2 . 载有截至1 9 8 1年 9 月 2 2  H为止的最新资料的候选人订正名单，按照 

大会在其 1 9 8 1年 9 月 1 8 日第4 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要求，以A/36//37 1 /  

R e v . l 号文件印发。

3 . 秘书长在A / 3 0 / 3 7 1 / R e v . l号文件印发之后，又收到有关该次选举的 

候选人的其他资料，这些资料载于A/36/37 V A e v . l/ / A d d . l至 9 号文件提交 

大会。

4 . 有关各候选人资格的说明已以A//36/372和 C o r r ，1 以及A//36/372/ 

Add . 1和 2 号文件分发，

5 . 大会在题为 " 平等参与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和扩大委员会的成员" 的议程 

项目 13 7 下，于 1 9 8 1年 1 1月 1 8 H通过了第3 6 / 3 9 号决议，其执行部分 

如下：

" 大会，

1 . 决定将国际法委员会规程第2 条第 1项修正如下 :

委员会应由三十四人组成，各委员应为公认能够胜任的国际法界人士 ;

2 . 又决定将上述规程第g 条第 1项修正如下：

候选人中以得票最多并得到出鹿及投票会员国过半数选举票者当选， 

人数可达规定各区域集团的最高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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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又决定国际法委员会的三十四名委员按照下列分配办法选出：

" ( a ) 八名非洲国家国民；

" ( t ) 七名亚洲国家国民；

" ( e ) 三名东改国家国民；

" ( d ) 六名拉丁美洲国家国民；

" ( e ) 八名西改或其他国家国民；

" (f ) 一名非洲国家国民与一名东欧国家国民较流，在本决议通过后 

举行的第一次投票中将此席位分配给一名非洲国家国民；

"te) —名亚洲® 家菌民与一名拉丁美洲国家国民轮流，在本决议通 

过后举行的第一次投票中将此席位分配给一•名亚洲国家国民；

4 . 决定因国际法委员会的扩大结果, 采取例外办法，请秘书长在本届 

会议举行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中，除载列已收到的提名外，增列 1981 

年 1 1月 2 1 H以前以书面方式向秘书长提出的候选人姓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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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举办法

6 . 依照委员会章程第一章的规定，委员会当选的3 4 名成员自1 9 8 2 年 I 

月 1 日起任期五年。 投票将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9 2 和9 4 条的规定进行。

7 . 选举人应注意，委员会候选人均应具备必要资格，即应为"公认合格胜任 

之国际法界人士 " （委员会章程第2 条第 1款 ），并应"委员会全体当确能代表世 

界各大文化及各法系 " （章程第8 条 ）。

8 . 秘书长按照委员会章程第7 条和第3 6 / 3 9号决议第4 段编制和提出并按 

姓名字母顺序徘列的一份经正式提名的全体候选人名单载于本文件第三节内。 候 

选人名单也将按姓名字母顺序载于选 »间分发的选票上  第 3 6 / 3 9 号决议中 

构想的五个区城集团，每一集团分别有一份选票。 只有那些在选票上列名的候选 

人才有资格当选《章程第3 和 7 条 ）。

9 . 选举将以无记名投票进行（大会议事规则第9 2 条 ）。 选举人应在其赞 

成 的 候 选 人 名 字 前 划 十 字 又 在 每 一 选 票 上 ，选举人不得投票选举超出第 

3 6 / 3 9 号决议第3 段为各区城集团所规定的最大侯选人数目，即：

( a ) 九名非洲国家国民；

( b ) 八名亚洲国家国民；

( C ) 三名东欧国家国民；

( d ) 六名拉丁美洲国家国民；

( e ) 八名西欧或其他国家国民。

1 0 . 获得出席并投票人数过半数以上赞成票并且得票最多的3 4 名候选人将获 

当选，各区域集团至多达到第3 6 / 3 9 号决议第3 段为它们所规定的最大数目（经 

修订的章程第g 条 ）。

1 1 . 如果在第一次投票中所选人数未这为各区城集团所规定的最大数目.，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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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投票以补足余缺，但是各区城的投票将限于上次投票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且 

其人数不得超过应补余缺的两倍，但如经三次投票均无结果，则可投票选举任何合 

格 的 人 艮 如 有 必 要 再 进 行 投 票 ，将分发各区城分别的选票。 如此种无限制的 

投票进行了三次仍无结果，以后三次的投票应只限于第三次无眼制投票中得票录多 

的候选人，且其人数不得超过应补余缺的两倍；此后三次的投票又应为无限制投票， 

依此交替进行，直到全部空缺补足时为止（大会议事规则第9 4 条 K

12. —俟选举结束，秘书长将通知获选人并就获选人是否乐于接受委员会成员 

职位征求他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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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候选人名单

13. 按照委员会章程第7 条和大会第3 6 / 3  9 号决议第4 段编制的候选人名 

单如下 ' ：

卡拉法拉，拉希德，穆哈迈德，阿赫迈德（苏丹）

, 理查德，奥苏奥拉莱，阿金吉德首长（尼日利亚）

里亚德，马赫移穆 • ：F 米 ，凯西（伊拉克）

巴兰达，米库因，莱利埃尔（扎伊尔）

胡利奥，£ 尔沃萨（阿根廷）

移罕默德 • 贝德贾维（阿尔及利亚）

舒阿特，th尔盖（土耳其）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埃及 )

卡洛斯，卡莱罗一罗德里格斯 ( 巴西）

豪尔赫 • 卡斯塔涯达 ( 墨西哥 )

米格尔，安托尼奥 • 德埃斯特法诺一皮萨尼（古 巴 ）

莱昂纳多 • 迪亚斯一 薛列斯（委内端拉）

穆斯塔法。萨耶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廷 斯 . 埃文森（挪 威 ）

孔斯坦廷，弗利坦（罗马尼亚）

劳雷尔，弗朗西斯（牙买加）

赫克托》罗伯托 .，赫莱拉一卡塞雷斯（洪都拉斯 )

豪尔赫 . 伊留卡（巴拿马）

葡荀牙常驻联合国代表1 9 8 1年 1 1月 2 0 日的信中告诉秘书长说，安德 

雷 ，贡萨尔维斯，《雷拉教授撤消了他作为国际法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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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里亚斯 • 雅乔维伐斯 ( 塞浦路斯 )

贾戈达 ( 印度）

阿卜杜勒。库♦ 马 （塞拉利昂）

霍 塞 。曼努埃尔 . 拉克莱塔一穆诺兹（西班牙）

沙菲克 . 马莱克（黎巴嫩）

斯蒂芬 . 麦卡弗里（美利坚合众国）

埃斯特利托，门多薛（菲律宾）

便征唤（中国）

弗兰克 . 恩真加（肯尼亚 )

本雄小木曾（日本）

西埃德 . 沙里夫丁，皮尔扎达（巴基斯坦 )

罗伯特 . 昆廷 . 昆廷一巴克斯特（新西兰）

埃迪伯特 • 控扎凡德拉朗博（马达加斯加）

保 萝 ，勒 泰 （法 国 ）

威 廉 . 里普哈根（荷兰）

伊 恩 ，辛克莱爵士（大不列顧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朱塞保，斯保尔杜奉（意大利）

孔斯坦廷，斯塔弗罗普洛斯（希腊）

颂 遂 . 素差伊库（泰 国 ）

杜 杜 • 提阿姆（塞内加尔）

尼科莱，乌沙科夫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

亚历山大，扬科夫 ( 保加利亚 )


